
年金保險投保人須知(投資型) 

                          本投保人須知僅供參考，有關之權利義務，應依契約條款約定辦理 

一、投保時，業務員會主動出示登錄證，並告知其授權範圍；如未主動出示或告知，應要求其出示並詳細告知。 

說明：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六條規定：「業務員於招攬保險時，應出示登錄證，並告知授權範圍。」如業務員未主動出示或告知，

要保人應向其提出要求以確保本身之權益。 

 

二、契約的終止及其限制 

說明：(一)要保人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隨時終止本契約。 

前項契約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 

本公司應以收到前項書面通知之日為基準日，計算本契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再扣除相關費用(如有)，並於接到通知之

日起一個月內償付之。 

(二)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終止本契約。 

  

三、保險公司應負責任的開始 

說明：本公司應自同意承保並收取第一期(躉繳)目標保險費後負保險責任，並應發給保險單作為承保的憑證。本公司如於同意承保

前，預收相當於第一期(躉繳)目標保險費之金額時，其應負之保險責任，以同意承保時溯自預收相當於第一期(躉繳)目標保

險費金額時開始。但本公司同意承保前而被保險人身故時，本公司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本公司自預收相當於第一期

(躉繳)目標保險費之金額後十五日內不為同意承保與否之意思表示者，視為同意承保。 

 

四、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契約效力的恢復 

說明：(一)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如有契約條款所約定保單帳戶價值不足以扣抵保險單借款本息時(或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

餘額不足以支付當月保單管理費時(如有)，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扣除至前述餘額為零)，本公司應於該情事發生之當日催

告要保人交付超額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 

(二)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年內，申請復效。但年金累積期間屆滿後不得申請復效。前述約定期限屆滿

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五、保險單借款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說明：(一)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請參閱各該契約條款。若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

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二)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六、投保時，要保書應親自填寫及簽章，如本人不能書寫，得授權由家屬為之，但應註明其經過；業務員及保險公司會主動提供保險單

條款，並於要保人交付保險費後，出具正式收據。為知道您投保的內容，及維護您的權益，如業務員及保險公司未主動提供時，請

務必要求其提供。 

 

七、契約撤銷權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契約。 

要保人依前項約定行使本契約撤銷權者，撤銷的效力應自要保人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之意思表示到達翌日零時起生效，本契約自始

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 

 

八、本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適用於依我國法律設立許可之本（外）國人壽保險業在我國境內銷售之有效保險契約，但不包括下列契約： 

(一)未經我國法令許可之保險業在國內所銷售之保險契約。 

(二)國內壽險業之國外（總）分支機構在國外銷售之保險契約。 

(三)保險商品之專設帳簿部分。 

(四)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實施辦法規定銷售之勞退企業年金保險契約及勞退個人年金保險契約。 

 

九、因投保契約所生紛爭之處理方式及申訴之管道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因保險契約發生爭議時，可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先向保險業提出申訴，保險業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

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覆申訴人；申訴人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保險業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申訴人得於收受處

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日起六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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